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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條

 

第⼆條

 

本辦法依都市更新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七⼗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例第七⼗條第⼀項所稱實施者為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以下簡稱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指依公司法設立且依本條例規定，在更新地區內實施重建、整建

或維護事業之股份有限公司。

本條例第七⼗條第⼀項所稱經主管機關劃定或變更為應實施都市更新地區，指依本條例

第五條⾄第八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並依同條例第九條規定程序辦理實施之都市更新地

區。

本條例第七⼗條第⼆項所稱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資⾦並協助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以下簡稱

協助實施者)，指依公司法設立且依本條例規定，由⾃⾏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主管機關或

經同意之其他機關（構），經公開徵求提供資⾦並協助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於更新地區

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事業之股份有限公司。

本條例第七⼗條第⼀項及第⼆項所稱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出，指按其經主管機關核定

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際發⽣於規劃設計階段，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規劃設計業務，且未

依其他法令規定申請適⽤投資抵減之下列規劃、設計費⽤：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概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及權利變換計畫書之製作費⽤。⼀、

政府規費。⼆、



 

第三條

 

第四條

不動產估價費。三、

建築設計費。四、

更新作業之其他專業技師報告費及簽證費。五、

其他為都市更新整合召開說明會、協調會及公聽會費⽤。六、

前項所稱規劃設計階段，指⾃開始規劃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本條例第三⼗⼆條第⼀項規

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第四⼗八條第⼀項規定之權利變換計畫，經各級政府主管機關

審議通過之⽇⽌。但嗣後變更都市更新事業概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經

各級政府主管機關審議通過者，其變更計畫所⽀付之規劃、設計費⽤，亦得適⽤。

前⼆項適⽤投資抵減之規劃、設計費⽤，不包括政府補助款在內，且應以稅捐稽徵機關

核定數為準。

本條例第七⼗條第⼀項及第⼆項所定抵減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額，指扣抵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實際完成年度依管轄稽徵機關核定

當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額依規定稅率計算之應納稅額。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及協助實施者依本辦法規定申請適⽤投資抵減者，其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除應敘明本條例第三⼗六條規定之事項外，另應敘明下列事項：

公司名稱、所在地、及代表⼈姓名、住所。⼀、

預定從事前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之費⽤項⽬、⾦額及⽀出時間。⼆、

預定開⼯⽇期、施⼯進度表及預定完成⽇期。三、

依本辦法申請適⽤投資抵減之協助實施者，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除敘明前項規定之事項

外，另應敘明⾃⾏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主管機關或經同意之其他機關(構)與協助實施者權

責分⼯及協助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內容。

主管機關於核發前項核定函時，應副知管轄稽徵機關，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展延或變更時

亦同。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及協助實施者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之⽇起⼀年內，檢附其實際

⽀付第⼆條第四項、第五項規定費⽤之相關證明文件，及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七⼗八條

規定發給之成果備查函，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投資抵減證明。但中華⺠國⼀百零三年四

⽉七⽇⾄本辦法⼀百零四年四⽉⼗七⽇修正施⾏前完成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者，得⾃修正

施⾏⽇起六個⽉內檢附上開文件申請。

前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之⽇，依下列⽅式認定：

本條例第四條第⼀項第⼆款或第三款以整建或維護⽅式處理者：驗收完畢或驗收

合格之⽇。

⼀、

本條例第四⼗三條第⼀項本文以權利變換⽅式實施，或依本條例第四⼗四條第⼀

項以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式實施者：依本條例第六⼗四條第⼀項完成

⼆、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登記之⽇。

依本條例第四⼗三條第⼀項但書後段以協議合建或其他⽅式實施者：使⽤執照核

發之⽇。

三、

第⼀項投資抵減證明之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於核發第⼀項投資抵減證明時，應副知管轄稽徵機關。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及協助實施者依本條例第七⼗條第⼀項或第⼆項規定申請抵減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者，按其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出總額依下列百分比範圍內，抵減其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完成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不⾜抵減時，得在以後四年內抵

減之。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主管機關核定之預定完成期限內完成者，抵減百分之⼆⼗。⼀、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主管機關核定之預定完成期限之⽇起五年內完成者，抵減百

分之⼗。

⼆、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主管機關核定之預定完成期限之⽇起逾五年以上始完成者，

抵減百分之五。

三、

前項投資抵減，其每⼀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該機構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百分之五⼗為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額，不在此限。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及協助實施者依第⼀項規定辦理該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

應檢附投資抵減證明及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向管轄稽徵機關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

稅。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及協助實施者有下列情形之⼀者，主管機關應不予核發或撤銷原核發

之投資抵減證明。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其證明文件有虛偽不實者。⼀、

未依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執⾏者。⼆、

依前項規定撤銷原核定之投資抵減證明者，主管機關並應通知管轄稽徵機關依稅捐稽徵

法及所得稅法之規定辦理。

 

本辦法中華⺠國⼀百零四年四⽉⼗七⽇修正之第四條第⼀項施⾏時，已依本辦法規定申

請適⽤投資抵減，主管機關尚未核發投資抵減證明之申請案件，適⽤申請時之規定。



資料來源：財政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第八條

本辦法⾃發布⽇施⾏。  


